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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主題 

(二) 

建物登記更快速－申請建物第一次登記免再申請建物

第一次測量 

宣導單位 測量課 報告人 謝課長文展 

宣導內容

與說明 

102年10月1日以後領有使用執照的建物，得簡化程序

免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，由開業之建築師、測量技師

或其他依法規得為測量相關簽證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
員，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、位置圖繪製及簽證之「建

物標示圖」，直接逕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

次登記，地政事務所無需另排定日期現場測量、繪製

成果圖及測量、登記重複審查，大幅縮短原申辦建物

第一次測量、登記時間，民眾更快取得建物所有權狀。 

附件 說帖 1份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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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主題 

(三) 
土地鑑界埋界標，確保權益免煩惱 

宣導單位 測量課 報告人 謝課長文展 

宣導內容

與說明 

一、埋設界標可確實瞭解土地四至範圍，確保土地產

權，避免與鄰地產生界址糾紛，並節省日後再次申

請鑑界所需花費之時間與金錢。 

二、本市販售界標主要分為塑膠樁及鋼釘2種，埋設種

類視地面狀況需求而定。鋼釘主要使用於水泥地

面、柏油地面、建築物等屬較為硬質的地表；塑膠

樁則主要使用於泥土地面。 

三、為免除申請人攜帶界標往返土地現場之不便，地政

事務所另有提供「土地界標代送服務」、「土地鑑界

現場販賣界標」及「土地界標現場申請退費」等便

民措施。 

附件 說帖 1份 

備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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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主題 

(四) 

都市更新再加速－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自本（105）年

1月1日起開始實施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建物第一次測

量案預先審查標準作業程序。  

宣導單位 測量課 報告人 謝課長文展 

宣導內容

與說明 

一、實施者於申領建物使用執照時，同時檢附建造執

照、設計圖、申請使用執照之相關文件及其影本，

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案收件，地政

事務所將依建物測量相關規定勘測，逐級核對設

計圖與建物測量成果圖後，先行製作「建物面積

清冊」提供予實施者。  

二、透過地政事務所預為審核建物測量成果，實施者

可以提早辦理釐正權利變換結果圖冊等相關事

宜，以利後續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及登記。 

附件 說帖 1份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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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宣導 
業務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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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主題

(十三) 

自 103年 3月 12日以後申請建築執照，專共用圖說），

應再區分全部區分所有權人共有及一部分區分所有權人

共有之範圍，以明確共有部分之區分。 

宣導單位 測量課 報告人 謝課長文展 

宣導內容

與說明 

公寓大廈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

56條第1項規定檢附之專有、共用、約定專用及約定共用

部分標示之詳細圖說（以下簡稱專共用圖說），應再區分

全部區分所有權人共有及一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範

圍，以明確共有部分之區分，俾利地政機關實務登記作

業。是自103年3月12日以後申請建築執照者即應按該函釋

辦理。 

附件 內政部令 

備註  



 
 

 

 

8 

 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編印 

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335 巷 6 號 

服務電話：02-27548900 

網址：http://www.tala.taipei.gov.tw 

 


